附件2
现有国家园林城市复查工作时间安排明细表
	市 县
	命名时间
	上次

复查时间
	下次复查时间安排

	
	
	
	市县完成自查，向省厅提出复查申请，并提交自评报告时限
	省厅对市县完成现地复查，并向住建部提交复查报告时限
	住建部完成抽查

和复核工作时限

	长春市
	2002年3月
	2018年9月
	2022年下半年
	2023年上半年
	2023年下半年

	吉林市
	2003年12月
	
	
	
	

	四平市
	2008年2月
	
	
	
	

	松原市
	2008年2月
	
	
	
	

	敦化市
	2008年9月
	
	
	
	

	延吉市
	2010年12月
	
	
	
	

	珲春市
	2016年1月
	
	
	
	

	集安市
	2016年1月
	
	
	
	

	通化县
	2008年2月
	2020年7月
	2024年下半年
	2025年上半年
	2025年下半年

	抚松县
	2010年2月
	
	
	
	

	镇赉县
	2016年1月
	
	
	
	

	通化市
	2020年1月
	——
	2023年下半年
	2024年上半年
	2024年下半年

	梅河口市
	2020年1月
	
	
	
	

	大安市
	2020年1月
	
	
	
	

	东辽县
	2020年1月
	
	
	
	

	备 注
	1.按照新修订的《国家园林城市申报与评选管理办法》中关于“动态管理及复查工作”的要求，国家园林城市命名有效期为5年。已获命名的城市到期前按要求提出复查申请；未申请复查的，称号不再保留。
2.表内“下次复查时间安排”一栏是按照新修订的管理办法推算得出的概略时间，具体时间以后续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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